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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促进上海市重性精神病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促进实验室对外开放的层次和

力度，促进医学科学与工科、理科、文科等的学科交叉融合，提高创新能力，培

养一批优秀科研人才，孵化和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科研成果， 依据《上海市重点

实验室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上海市重性精神病重点实验室决定实行开放课题

（一般项目），接受院内外学者申请，鼓励学科交叉与合作，与本室固定人员联

合申报的项目优先。本年度计划资助 4个左右课题，每个课题拟资助 5万元，研

究期限 1.5年。项目实施年限：2020年 07月 01日至 2021年 12月 31日。 

一、资助方向 

1. 重性精神病分子遗传机制研究 

2. 重性精神病神经免疫及代谢机制研究 

3. 重性精神病脑影像及脑功能研究 

4. 转化医学与数字化医学 

5. 自由选题 

研究医工、医理、医管、医文、情志病中医药防治等交叉学科中的科学

问题。 

二、申请人基本条件 

申请人应有固定的工作单位，具有硕士以上学位或中级以上职称，年龄不超

过 55岁；与本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合作或学科交叉的申请优先批准。 

三、申请与立项程序 

（1）发布申报指南与通知。 

（2）符合申请条件者均可在申请期限内自由申报。根据《指南》的规

定，填写《上海市重性精神病重点实验室开放科研项目申请书》，并将申请

书电子版发送至上海市重性精神病重点实验室办公室（以下简称“办公室”）。 

（3）办公室对申请者及申请书作形式审查后，组织重点实验室学术委

员会对申请项目进行书面评审及会议评审，根据评审意见，确定资助项目及

经费。 

（4）获批准立项的项目，在 2周内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甲方）、项



目负责人（乙方）签订合同、项目任务书，由办公室统一管理。 

四、项目实施与管理 

（1）经费使用由本院科研科根据预算审批，主要用于实验材料（试剂、

动物）等购买，以及外加工、文献检索、信息处理、出版等业务开支，原则

上不得用于办公用品、设备购买以及参加国内外学术活动的差旅费、注册费。 

（2）本院科研科和办公室对所资助项目实施跟踪管理，并进行中期评

估；评估结果合格者，按计划下达后期经费；所有项目到期均应结题，并如

实填写、提交该项目的结题报告。 

五、项目结题与评议 

（1）科研项目结束后，项目负责人应认真撰写《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院级科研基金资助项目总结报告》 ( 简称《总结报告》 ) 内容包括研究工

作总结、研究成果目录、发表论文或完成论著目录及科研项目财务决算表等，

连同电子版，报送科研科审核存档备查。 

（2）鼓励公开发表或出版专著、编著、译著、工具书、论文、音像制

品、软件、专利等形式的科研成果。  

六、申请受理 

请点击下载《上海市重性精神病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申请书》，按规定格式，

认真、如实填写，申请人签名并经所在单位同意加盖单位公章后，请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前将申请书（正反打印，一式三份）盖章后快递至上海市精神卫生中

心分院（沪闵路 3210 号，上海市重性精神病重点实验室，201108），同时提交

申请书 word版 1份（email：elist43@hotmail.com）。相关事宜请咨询办公室联系

人。 

联系人： 周琼，崔东红 

联系电话：64901737-69283 

邮箱：elist43@163.com 

通讯地址：上海市沪闵路 3210 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疾病防治研究中

心 5楼 511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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